2017年汕头市潮南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部门决算情况说明
一、部门基本情况
（一）部门机构设置、职能
汕头市潮南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列入部门决算编制范围的单位共有1个，分别是：区文联本部。
汕头市潮南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的主要职能是：汕头市潮南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（简称潮南区文联）是由潮南区文学艺术家协会组成的人民团体，是潮南区委、区政府协调联系全区文学艺术界的一个文化宣传单位。在潮南区委、区政府指导下，潮南区文联积极发挥联络、协调、服务的职能作用，切实依法维护各文艺家协会和文艺工作者的合法权益，密切联系各文艺工作者，促进文艺界的团结与发展，致力于繁荣和发展潮南区文学艺术事业。区文联和下属各文艺家协会开展多种多样的文艺活动，发现、培养文艺新人，繁荣地方文艺创作和活跃群众文艺生活。潮南区文联编辑出版每月一期的《潮南》杂志和《潮之南》网站：http://www.stcnwl.org.cn/，是宣传潮南区委、区政府中心工作的重要载体，是介绍潮南、树立潮南形象的重要阵地。
（二）人员构成情况
汕头市潮南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共有编制数6名，财政拨款在职人员5人，其中：行政机关在职人数0人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人员在职人数3人；财政补助人员2人，离退休人数0人，其中：离休人员0人，退休人员0人。

（三）决算年度的主要工作任务
1．积极主动争取区财政部门的大力支持，确保了经费及时到位。
2．密切联系各文艺工作者，促进文艺界的团结与发展，开展多种多样的文艺活动。发现、培养文艺新人，繁荣地方文艺创作和活跃群众文艺生活。致力于繁荣和发展潮南区文学艺术事业。
二、预算执行情况分析
（一）收入决算说明
2017年收入决算72.04万元，比2016年决算数增加5.64    万元，原因是新招了两名工作人员。其中：财政拨款收入71.88   万元，比2017年预算数增加7.52万元，原因是新招了两名工作人员。
（二）支出决算说明
2017年支出决算73.57万元，比2016年决算数增加8.95          万元，原因是新招了两名工作人员。其中：财政拨款支出73.57万元，比2017年预算数增加9.21万元，原因是新招了两名工作人员。
2017年财政拨款支出按用途划分，基本支出38.75万元，占52.67%，其中：工资福利支出33.05万元，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3.54万元，商品和服务支出2.17万元，其他资本性支出等支出0万元；项目支出34.67万元，占47.22%，主要支出项目有商品和服务支出34.63万元，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0.04万元。
（三）“三公”经费支出说明
2017年“三公”经费财政拨款支出0万元，比2016年决算数增加/减少0万元，比2017年预算数减少2.96万元，原因是严格控制三公经费和公车改革的政策出台后，大大减少了三公经费的支出。具体情况如下：
1.全年使用财政拨款安排本级单位出国团组数为0个、   人次，因公出国（境）费支出0万元，比2016年决算数增加/减少0万元，比2017年预算数增加/减少0万元，原因是没有出国出境。开支内容包括：（1）参加会议支出0万元；（2）出国谈判、工作磋商支出0万元；（3）境外业务培训及考察0万元。
2.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0万元，比2016年决算数增加/减少0万元，比2017年预算数增加/减少0万元，原因是公车改革后，全年运行维护费无支出。主要包括：（1）报废0 辆、更新购置0辆，购置费支出0万元，平均每辆0万元；（2）公务车保有量0辆，全年运行维护费支出0万元，平均每辆0万元。
3.公务接待批次0批，人数0人，公务接待费支出0万元，比2016年决算数增加/减少0万元，比2017年预算数减少0.36 万元，原因是严格控制三公经费和公车改革的政策出台后，公务接待费大大减少。
（四）机关运行经费支出说明
机关运行经费支出2.17万元，比2016年增加0.64万元，增长29.49%，原因是新增两名工作人员。
（五）政府采购支出说明
政府采购支出总额0万元，其中：政府采购货物支出0万元、政府采购工程支出0万元、政府采购服务支出0万元。授予中小企业合同金额0万元，占政府采购支出总额的0%，其中：授予小微企业合同金额0万元，占政府采购支出总额的0%。
（六）国有资产占用情况说明
截至2017年12月31日，本部门（单位）共有车辆0辆，其中，一般公务用车0辆、一般执法执勤用车0辆、特种专业技术用车0辆、其他用车0辆；单位价值200万元以上大型设备0台（套）。
（七）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说明
主要民生项目包括：无，绩效评价结果：无；
重点支出项目包括：无，绩效评价结果：无。
三、专业名词解释
财政拨款收入：是指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的拨款；
财政拨款支出：是指使用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拨款的支出；
“三公”经费支出：是指因公出国（境）经费、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和公务接待费。其中：因公出国（境）经费是指行政单位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公务出国（境）的住宿费、旅费、伙食补助费、杂费、培训费等支出；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指行政单位、事业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、公务用车租用费、燃料费、维修费、过桥过路费、保险费等支出；公务接待费指行政单位、事业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项公务接待（外宾接待）费用；机关运行经费支出：是指为保障机关运行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，包括办公费，邮电费，手续费，福利费，其他交通费用。
